
《关于全面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

日前，重庆市水利局、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和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实施意见》（渝水水保〔2025〕23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现就相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背景及意义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决策部署，根据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重庆市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具体措施》的通知有关要求，按照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健全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我们制定出台了《实施意见》。《实施意见》从工作目标、产品培育、转化路径、金融支持、政策激励、监督指导等方面进行了引导和规范，旨在进一步完善价值实现机制、畅通转化交易路径，加快建立水土保持“培育—转化—再提升”的良性循环机制。
二、总体目标
2025年，完成一批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建立市级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培育目录清单。到2027年，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工作机制、转化路径、支持政策、标准体系基本构建，全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格局基本形成。到2035年，完善的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全面建立，水土保持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能力显著提升，多种类、多路径、多方式的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全面建成。
三、主要内容
（一）培育优质生态产品。强调了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广泛参与的统筹协调机制，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和金融资金投入水土流失治理，培育更多蕴含水土保持功能的优质生态产品。按3年期滚动期编制市级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培育目录清单，并按年度实行动态调整。
（二）畅通转化交易路径。建立了“制定工作计划→开展价值核算→确定出让主体→评估交易价值→加强产品推介→明确收益分配→进行公开交易→签订交易合同→编制反哺方案”的实施路径，其中工作计划、出让主体、分配方案等需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
（三）创新绿色金融支持。积极探索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形成的生态资源、功能服务和价值收益等作为抵（质）押，为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和水土保持生态产品经营开发的市场主体予以信贷支持，推动将生态治理成果转化为可增值的资产。鼓励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在融资成本、贷款期限、还款安排等方面予以政策优惠。绿色金融信贷重点支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乡村特色农产品开发、旅游康养、乡村振兴等方面的项目。
[bookmark: _GoBack]（四）加强组织政策保障。各区县水利、发展改革、财政，人民银行各二级分行要会同相关部门和乡镇（街道），加强沟通协调和政策协同，加大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培育和价值转化工作推进力度。市级相关部门在项目建设、资金安排、技术标准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相关金融机构要加强信贷项目审核，规范资金使用和管理，严防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